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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２

，

６５５．３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６．１％

，其中新签海

外合同额为人民币

２９４．４４

亿元。

１２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ＡＣＡＣＥＬＬ８５

万吨纸

浆厂项目

９２．３

（

１４．６８

亿美元）

２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太湖水环境整治配套安装工程

方泉苑五、六期，仙河苑五期安

置房建设项目

４１．０

３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市东白沙河三农场改造项

目建筑安装施工合同

１３．１

４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快速路网骨干工程海秀

快速路（一期）工程

１０．８

５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烧结机工程总承包合同

７．１

６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烧结机工程

５．８

７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中邦二期工程

５．０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１７５．１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７．６％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 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康力电梯”）编

写了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１

、公司上市以来，公司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市场拓展能力、研发能力和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２

，

３９３．９８

万元、

１０８

，

９９４．０８

万元、

１６０

，

２７３．７６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９

，

７８６．３３

万元、

１３

，

９１８．９１

万元、

１７

，

８７１．５６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４２０．２５

万元、

１１

，

９８７．４７

万元、

１５

，

１１０．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３２

，

２１３．７９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５

，

５１６．９８

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９８７．１５

万元。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集整机制造和配件制

造于一身，健全的整机产品体系及配件体系。全面覆盖了住宅、写字楼、酒店、商场、大型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

等，

公司看好中国电梯行业的未来发展。从历史看，目前公司的估值（市盈率）处于低位，公司本次使用经营中富

余资金回购部分股份，将有利于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２

、本次回购的实施能够减少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数，从而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以本次回购使用资

金上限

２．６

亿元及回购价格上限

１１

元

／

股计算，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３６４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现已

发行总股本的

６．２１％

，回购后公司股本将降至

３５

，

７０３

万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将

从

０．３４２７

元提高至

０．３６３８

元，增长

６．１６％

。公司每股收益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股价，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的信心。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回购。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使用资金限额

根据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和证券价格走势以及公司首次发行价格，确定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

为不超过

１１

元

／

股。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的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１１

元

／

股的条件下，预

计可回购

２３６４

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２．６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１１

元

／

股计算，预计公

司可回购股份

２３６４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２１％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则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 按预计回购

２３６４

万股计算，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２１％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４

，

７６８

，

３００ ５３．７９％ ２０４

，

７６８

，

３００ ５７．３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５

，

９０１

，

７００ ４６．２１％ １５２

，

２６１

，

７００ ４２．６５％

股份总数

３８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５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上表看出，回购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将增加至

５７．３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将相应减少

到

４２．６５％

。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２．６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１１

元

／

股计算，预计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

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实施后

王友林 控股股东

１７７

，

２０９

，

１５０ ４６．５５％ ４９．６３％ １７６

，

８１９

，

５５０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经过多年、持续稳定的发展，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稳步提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

资产为

２５３

，

０３４．６３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１５７

，

０８９．９８

万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１０２

，

８５５．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７．９２％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

２．６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１０．２８％

、约占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

１６．５５％

、约占流动资产

的

１３．５１％

。本次回购金额将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下：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回购使用资金金额较大，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营状况较好，财务

结构稳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９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３８．７８％

。假设

本次回购资金

２．６

亿元人民币使用完毕， 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２．２６％

，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４３．８０％

，回购股份完毕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处于合理水平。

２

、对资本结构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５３

，

０３４．６３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５７

，

０８９．９８

万

元，负债

９５

，

９４４．６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９２％

，资本来源中来自权益资本的比重较大，本次回购股份后，将

适当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使公司的资本结构趋于合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１２

，

９８７．１５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２７

元。本次回购股份后，以最新公司股本

３５

，

７０３

万股计，每股

收益（全面摊薄）将达到

０．３６３８

元，增长

６．１６％

。

３

、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１０２

，

８５５．６１

万元，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４

、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公司也有可能因本次回购而增加负债，导致公

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较低，并拥有多种融资渠

道，本次回购总体上将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将更趋完善，在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情况下，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５

、对公司业务战略的实施的影响

依据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董事

会在提出本预案前已充分考虑了公司近两年战略实施在投资、收购和兼并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本次回购不

会对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影响。本次回购股份将提升公司资本市场的形象，并有利于公司今后持续、稳健的发

展。

６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将为

３５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因

此，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作出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对公司

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告通知。截止本回购报告书公告日，未有公司债权人要求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本

公司提供担保。

三、回购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 未来所有的股票回购将在专用账户进行。

专用账户接受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监督，只能买进不能卖出。

公司将委托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回购的经纪券商，实施本次回购事宜。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帐户。

四、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形

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一）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二） 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 将在自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予以公

告；

（三）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总数、购

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四）公司将在回购期间的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

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五）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在

３

日内公告股份回购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

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五、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行

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根据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董监高及相关人员持股信息变动情况查询， 本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董事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联关系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交易股数（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交易次数

马建英 独立董事马建萍之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买入

３７００ ７．６４ １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

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六、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上市规则》、《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待公司将本次回购的相关

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即可实施。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回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东吴证券认为康力电梯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从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财务结构较为

合理，偿债能力较强。预计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后，在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情况

下，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意见

（四）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书

（五）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六）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八）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九）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自查报告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3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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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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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3-002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1

月

6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出席会议

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

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银行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额度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3-003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投资概述

为了提高公司短期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

发展的情况下，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美

"

）拟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

15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该产品属于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属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

种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且不涉及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

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深

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产品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3

年第

45

期（稳健型

30

号）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15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

、投资对象：本理财产品主要投资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

金融资产。

6

、预期年收益率：在本期理财产品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投资者持有到期的理财收益

率为

4.5%

（年化），具体根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计算客户的应得收益，宁波银行保留对产品预期收益率调整

的权利。

7

、期限：

2013

年

1

月

17

日

-2013

年

3

月

28

日

8

、提前终止：宁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该产品，并至少于提前终止日前

1

个工作日通过银行网站进行公

告。提前终止日后

1

个工作日内将投资者理财资金划入荆门格林美指定账户。提前终止日至资金实际到账

日之间，理财资金不计息。

9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在理财产品到期后

3

个工作日内，银行一次性将理财资金本金及收益划入荆

门格林美指定账户，在此期间，理财资金不计息。

10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1

、风险提示：

(1)

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

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融资产。投资者可能面临债务人或关联责任人（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不能如期

履约的风险。

(2)

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间，若其他投资品收益率上升，那么投资者将损失收益提高的机会。

(3)

流动性风险：在存续期内如果投资者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本期理财产品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

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4)

延期风险：本理财产品到期，或投资者决定提前赎回本产品时，若所投资产无法顺利变现，本产品将

面临无法按时偿付本金及收益的风险。

(5)

法律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在产品运作期间，国家宏观政策

以及相关法规发生变化，将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行为的正常开展，进而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

的损失和降低。

(6)

提前终止风险：在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宁波银行有权在特定情况下提前终止，一旦产品被提前终

止，投资者可能面临不能按预期期限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7)

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账单寄送和收益估值，可能存在因未及时查询，或因通

讯、系统故障以及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计划信息。

12

、防范措施：

（

1

）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

作。

（

2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

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

3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荆门格林美购买标的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与此同时，理财使用的资金进行了充分的

预估和测算，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闲

置资金的收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公告前十二个内未曾购买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 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4

2013

年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8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1736

号文核准。

2013

年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规模为

6

亿元。

2013

年

1

月

17

日

12:00-14:00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

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

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为

5.9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网上公开发行 （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9"

， 简称为

"13

荣信

01"

），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

月

22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

认购方法请参考

2013

年

1

月

16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10

连云债

2013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发行的

2009

年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0

连云债

/

本期债券），将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支付

2012

年

1

月

25

日

-2013

年

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3

、债券代码：

122044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6.5

亿元

5

、票面金额：

100

元

/

张

6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

、 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第

3

个付息日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

率。

8

、债券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年利率为

5.50%

且

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50

个基点至

6.00%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

定不变。

9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3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

给发行人。

1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2010

年

1

月

25

日。

2011

年至

2015

年间每年的

1

月

25

日为上一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1

年至

2013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2015

年

1

月

25

日，到

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3

年

1

月

25

日。

11

、债券信用等级：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本期债券

2012

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12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中登上海

分公司）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1

、利息：根据《

2009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2012-2013

计息年度债

券票面利率为

5.50%

。每手

10

连云债（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5.00

元（含税）。

2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24

日

3

、付息日：

2013

年

1

月

25

日

4

、付息对象：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

10

连云债持有人。

三、本次债券付息方法

1

、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10

连云债

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上海分

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

宜以公司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次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

2012-2013

计息年度的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利息。

四、利息的税务处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

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每手

10

连云债（面值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4

元（税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

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在向持有

10

连云债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息

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

10

连云债的居民企业投资者，其债券利

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10

连云债（面值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5

元（含税）。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

QFII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后按规定办理。

五、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公司名称：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路

8

号

联系人：刘坤、高雅堃

联系电话：

0518-82387588

、

0518-82389262

传真：

0518-823890588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联系人：李文涛、周绪凯

联系电话：

010-63081117

传真：

010-63081071

3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

021-68870114

邮编：

200120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金叶珠宝 山东威达 新华都

信维通信

取消特停

深深宝

Ａ ST

传媒 天音控股

佛塑科技 深深宝

Ｂ

国星光电

特锐德 汤臣倍健

特停

博盈投资 丹邦科技

停牌一小时

国泰优先 国泰进取 中欧强债

沪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宋都股份 皖新传媒

００００２３

深天地

Ａ Ｄ９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Ｄ８

００００３３

新都酒店

Ｄ９

００００４８

康达尔

Ｄ１５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Ｄ４４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Ｄ５

０００３０１

东方市场

Ｄ１２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Ｄ２０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Ｄ１４

０００５０４ ＳＴ

传媒

Ｄ７

０００５３６

华映科技

Ｄ１７

０００５５７ ＊ＳＴ

广夏

Ｄ９

０００６０５ ＊ＳＴ

四环

Ｄ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Ｄ１５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Ｄ１６

０００６７７ ＊ＳＴ

海龙

Ｄ１７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Ｄ９

０００６８７

保定天鹅

Ｄ１１

０００６９０

宝新能源

Ｄ１５

０００６９２

惠天热电

Ｄ８

０００７３７

南风化工

Ｄ１７

０００７５１ ＊ＳＴ

锌业

Ｄ１６

０００７５３

漳州发展

Ｄ９

０００７６０

博盈投资

Ｃ８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Ｄ３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Ｄ７

０００８２２

山东海化

Ｄ５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Ｄ１２

０００８３７

秦川发展

Ｄ５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Ｄ８

０００８６８

安凯客车

Ｄ８

０００８７５

吉电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０８８３

湖北能源

Ｄ２

０００８８８

峨眉山

Ａ Ｄ１８

０００９２２ ＳＴ

佳电

Ｄ５

００００１９

深深宝

Ａ Ｄ２０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９６２

东方钽业

Ｄ１２

０００９７３

佛塑科技

Ｄ６

００２０６０

粤水电

Ｄ１４

００２０８１

金螳螂

Ｄ２０

００２０９０

金智科技

Ｄ４４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Ｄ１

００２１２４

天邦股份

Ｄ６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Ｄ１６

００２１７０

芭田股份

Ｄ６

００２１８７

广百股份

Ｄ２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Ｄ１２

００２２１６

三全食品

Ｄ１１

００２２２９

鸿博股份

Ｄ４４

００２２３５

安妮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２２４６

北化股份

Ｄ１８

００２２５６

彩虹精化

Ｄ８

００２２７０

法因数控

Ｄ３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Ｄ１４

００２２７３

水晶光电

Ｄ７

００２２８６

保龄宝

Ｄ１１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Ｄ２０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１６

键桥通讯

Ｄ５

００２３３５

科华恒盛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３６

人人乐

Ｄ４４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Ｄ１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Ｄ１２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Ｄ１

００２３８３

合众思壮

Ｄ２

００２４０３

爱仕达

Ｄ１３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Ｄ６

００２４１１

九九久

Ｄ１７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Ｄ５

００２４１９

天虹商场

Ｄ２０

００２４３６

兴森科技

Ｄ４４

００２０６０

粤水电

Ｄ３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４４９

国星光电

Ｄ１２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Ｄ１８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Ｄ３

００２５４０

亚太科技

Ｄ５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Ｄ１２

００２５６４

张化机

Ｄ１３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Ｄ１１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Ｄ３２

００２６１５

哈尔斯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１８

丹邦科技

Ｄ９

００２６２１

大连三垒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３５

安洁科技

Ｄ２０

００２６５３

海思科

Ｄ１５

００２６６０

茂硕电源

Ｄ１３

００２６６９

康达新材

Ｄ１５

６０００６４

南京高科

Ｄ１４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Ｃ８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Ｄ８

６００１３６

道博股份

Ｄ６

６００１５１

航天机电

Ｄ３２

６００１６８

武汉控股

Ｄ８

６００１９９

金种子酒

Ｄ９

６００２４７

成城股份

Ｄ６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Ｄ８

６００３８１

贤成矿业

Ｄ１５

６００３９０

金瑞科技

Ｄ１３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Ｄ１３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Ｄ２

６００４５２

涪陵电力

Ｄ７

６００４８１

双良节能

Ｄ９

６００５７５

芜湖港

Ｄ３２

６００６５３

申华控股

Ｄ１７

６００６８３

京投银泰

Ｄ１３

６００７２４

宁波富达

Ｄ１３

２００１６０ ＳＴ

南江

Ｂ Ｄ７

深市 B股

６０００５５

华润万东

Ｄ１６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Ｄ１３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Ｄ３

６００９９５

文山电力

Ｄ７

６０１００８

连云港

Ｄ１

６０１１３９

深圳燃气

Ｄ９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Ｄ５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Ｄ８

６０１３１１

骆驼股份

Ｄ１６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Ｄ１５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Ｄ１６

６０１６１８

中国中冶

Ｄ１

６０１８００

中国交建

Ｄ２０

６０３０００

人民网

Ｄ５

６０３９９３

洛阳钼业

Ｄ２０

博时策略灵活

Ｄ２３

博时创业成长

Ｄ２５

博时大中华

Ｄ２５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

Ｄ３０

博时宏观回报

Ｄ２４

博时回报灵活

Ｄ２７

博时基金

Ａ１／

定

博时价值增长

Ｄ２９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

Ｄ２９

博时精选股票

Ｄ２８

博时抗通胀

Ｄ２６

博时平衡配置

Ｄ２４

博时上证超大盘

Ｄ２３

博时上证超大盘联接

Ｄ２４

博时上证资源联接

Ｄ２９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

Ｄ２８

博时深证基本面

Ｄ２６

博时深证基本面联接

Ｄ２７

博时特许价值

Ｄ２１

博时天颐

Ｄ２８

博时标普

５００ Ｄ３１

基金

博时稳定价值

Ｄ２２

博时现金收益

Ｄ２２

博时新兴成长

Ｄ２２

博时信用债纯债

Ｄ３２

博时信用债券

Ｄ２３

博时行业轮动

Ｄ２５

博时医疗保健

Ｄ３１

博时裕富证券

Ｄ２１

博时裕隆

Ｄ３１

博时裕祥分级

Ｄ２７

博时裕阳

Ｄ３０

博时主题行业

Ｄ２１

博时转债增强

Ｄ２６

博时卓越品牌

Ｄ３０

长盛基金

Ｃ８

长信基金

Ｄ７

大成基金

Ｄ１１

东方基金

Ｄ６

方正富邦

Ｄ７

富国基金

Ｄ１４

工银

１４

理财

Ｄ４１

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

Ｄ３６

工银瑞信保本

Ｄ３３

工银瑞信纯债

Ｄ３６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

Ｄ３４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

Ｄ３５

工银瑞信红利股票

Ｄ３５

工银瑞信沪深

３００ Ｄ３３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

Ｄ３３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

Ｄ４０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

Ｄ３５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

Ｄ３８

工银瑞信睿智

Ｄ３６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ＥＴＦ Ｄ３４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ＥＴＦ

联接

Ｄ３４

工银瑞信双利

Ｄ３７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

Ｄ３７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

Ｄ４２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

Ｄ３７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

Ｄ４１

工银睿智中证

５００ Ｄ４１

工银上证央企

ＥＴＦ Ｄ４０

工银四季收益

Ｄ３９

工银添颐债券

Ｄ４０

工银添利债券

Ｄ３８

工银消费服务

Ｄ３９

工银中小盘

Ｄ３８

工银主题策略

Ｄ３９

巩义国投

Ｄ４

，

Ｄ３

光大保德信

Ｄ１５

国泰基金

Ｄ１１

海富通

Ｄ６

华安基金

Ａ６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Ｄ１０

，

Ｄ１１

汇添富

Ｄ３２

嘉实基金

Ｄ３２

金元惠理

Ｄ１４

金元惠理

Ｃ８

纽银基金

Ｄ３２

农银汇理

Ｄ１１

鹏华基金

Ｄ１５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

Ｂ３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

Ａ８

泰达宏利

Ｄ１４

泰信基金

Ｄ７

天弘添利

Ｄ４３

万家基金

Ｄ１４

兴全全球

Ｄ６

易方达标普全球

Ｄ１９

银华基金

Ｄ４４

招商基金

Ｄ２

中欧基金

Ｄ１４

其他

Ｄ２

北京产权

上海产权

Ｄ２


